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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北投溫泉博物館場地使用申請要點 

中華民國111年10月4日由本會執行長簽核通過 

中華民國111年10月17日北市文化資源字第1113034988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112年1月3日修正場地借用時間與增修其他注意事項 

 

為促進北投溫泉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場地藝文交流及文化觀光，擬規劃提供本館場地使用

申請，特訂定本要點。 

壹、 申請資格 

一、團體：法人、公司企業、政府機關、區公所、藝文團體、公益團體及學校等。 

二、個人：已成年之中華民國國民或在臺領有合法居留證件外國人。 

三、申請活動以下列項目優先： 

（一） 溫泉文化相關主題之研習、展覽、講座、工作坊或相關課程。 

（二） 北投地方文史工作及社造相關之展覽、研討會或相關交流活動。 

（三） 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類。 

（四） 文化資產應用、工藝、文化創意產業類。 

（五） 其他經本館同意辦理之活動。 

貳、 場地費用 

場地使用費（場地空間圖詳見附件3圖檔） 

地點 面積 容納人數 使用費用／計算單位 備註 

A.視聽室 約15坪 30人 每時段3,000元整（未

稅） 

1.A.視聽室、B.大廣間

均為本館內部空間，申

請使用須遵守「依序排

隊入場」、「不得飲食及

飲水」等入館規範。 

2. B.大廣間位處本館2

樓中心位置，周圍廊道

屬遊客參觀必經動線。 

申請此場地辦理活動須

考量可對公眾開放使

用，恕無法清場或封場

使用。 

B.大廣間 約41坪 

(舞台11坪、榻

榻米區30坪) 

60人 每時段3,500元整（未

稅） 

C.戶外庭園 

 

約341坪 100人 每時段5,000元整（未

稅） 

C.戶外庭園位於北投公

園內，場地範圍設置有

人行步道，請務必保留

人行步道通行空間。申

請此場地辦理活動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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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使用費（場地空間圖詳見附件3圖檔） 

地點 面積 容納人數 使用費用／計算單位 備註 

量可對公眾開放使用，

恕無法清場或封場使

用，並請事先聯繫館方

安排場勘。 

說明： 

一、使用空間借用每日分作兩個時段，上午10時至下午2時；下午2時至6時。借用申

請每次以時段為一單位，每一時段為4小時。 

二、使用未滿一時段仍以一時段計之。 

三、每一時段使用均應包括佈置及撤離所需時間，如需增加使用時段，必須於使用前

3個工作日提出申請，並經本館同意且辦理繳費後方可使用。 

四、逾時使用者，逾時費用1小時1,000元，未滿1小時，以1小時計。 

五、使用本館場地不提供電力外借。申請使用場地 A.視聽室、B.大廣間，除現場已提

供既有設備外，如需額外使用插座電力，請告知預計使用之電壓以及總安培數，

經本館工作人員核可後，每時段酌收電力使用費500元整。另申請使用場地 C.戶

外庭園辦理戶外活動需使用電力，請自備發電機等設備。 

六、如申請使用場地 C.戶外庭園辦理市集活動者，恕不接受場地劃分租借。 

七、恕不開放夜間時段租借。 

八、舉辦活動不得危害公共安全、違法及違背善良社會風俗；且本館不受理與政治、

宗教有關之集會活動。 

九、符合以下資格者，享有場地使用費優惠： 

（一）活動符合本館營運使用目的與宗旨，並共同掛名主辦、合辦或協辦者，於

活動前30個工作日進行合作細節接洽，經申請核准後，得免收場地使用

費。 

（二）合法登記之藝文團體或公益團體【需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及政府機關學

校，場地使用費享7折優惠。 

參、 申請方式與審核作業 

一、請於活動開辦2個月前向本館提出申請。場地申請需備妥下列文件： 

（一）場地使用申請書(附件1)、切結書(附件2) 

（二）活動企劃書(需含活動名稱、活動時間、活動規劃、近期辦理活動照片與說

明等)。 

（三）主管機關核發之立案證書影本，若為個人申請則請附上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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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受理方式： 

【郵寄或親送】地址：112003臺北市北投區中山路2號北投溫泉博物館辦公室

收。本館上班時間為週二至週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電郵】beitouhotspringmuseum@taipeiculture.org  

                (電郵後，請來電確認2893-9981#24林小姐) 

三、本館將於收件後14個工作日內完成審核，並以電子郵件回覆審核結果。 

四、申請單位於本館電郵通知審核通過起7個工作日內，需繳交保證金新臺幣3,000元

整，並於活動前7個工作日繳交場地使用費，電郵回傳匯款證明單，俾本館開立

收據。如未依限繳納者，視同放棄，申請單位不得提出異議。 

 

銀行 012台北富邦市府分行 

戶名 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北投溫泉博物館專戶 

帳號 82120000053842 

肆、 場地使用須知 

一、本館恕不提供梳化空間。 

二、如申請單位因活動需要，需變更本館內外相關物品陳設等情事，需於申請時一併

提出，與本館人員協商確認，活動當天恕不提供臨時場地變更。 

三、如申請單位有置物需求，請統一放置於本館人員指定之位置，並將物品排列整

齊。 

四、申請單位須於活動期間安排人員負責諮詢、保管作品及財物安全，本館不負責申

請單位現場物品保管。 

五、申請單位勘查場地時，應會同本館人員，並於本館上班時間內辦理。本館得要求

申請單位配合場地實際狀況，機動調整場地布置或活動內容。 

六、申請者使用場地時，不得任意更動、改造、毀損或破壞建築結構、外觀、壁面及

場地現有設備，如有搭設臨時設置物之需求，應於申請場地時提出，經本館同意

後始得設置。 

七、申請單位進行場地布置，應先通知本館始得為之。未經本館同意，不得於地面噴

畫任何標誌或打釘、打樁或以漿糊、膠紙（水）、鐵釘、圖釘等物品使用於場地

之牆面、地面及有關設備或公物。申請單位應善盡維護責任，如有污染、損毀或

遺失，申請單位應負恢復原狀或賠償之責。 

八、申請單位所辦活動，若有現場銷售及金錢交易等行為，活動現場務必設立「請索

取統一發票」標示，並註明申訴單位之聯絡資料，如有營利行為，須提供經國稅

局認可之合法憑證，或出示免開統一發票之證明，並得以開立收據。 

mailto:beitouhotspringmuseum@taipeiculture.org%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電郵後，請來電確認2893-9981#24
mailto:beitouhotspringmuseum@taipeiculture.org%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電郵後，請來電確認2893-99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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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活動不得使用明火、爆竹、瓦斯、噴灑粉塵、粉末、氫氣灌充氣球、器具或其他

危險化學藥劑。 

十、申請單位如有搭設舞台之需，應依「臺北市展演用臨時性建築物管理辦法」作業

程序辦理，始得搭設。申請單位如申請活動為園遊會、市集活動者，應事先將詳

細販賣項目及攤位規劃送本館核准。 

十一、 申請單位應遵守噪音管制法等規定，噪音之認定依噪音管理標準判定。 

十二、 申請單位應依「臺北市消費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實施辦法」投保公

共意外責任險及辦理雇主責任險，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十三、 本館室內與戶外廣場全面禁止吸煙，違者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 場地租借期間內產生之所有垃圾，請自行清運並於場地使用期限截止當日完全

復原，如由本館工作人員發現垃圾殘留，須繳交清潔工作費用3,000元。 

十五、 本館得自保證金內扣除清潔工作費用及復原費用，若不足扣抵時，申請單位須

於7個工作日內補足差額，不得異議。 

伍、 取消與變更 

一、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導致活動之全部或部分無

法如期執行者，得與本館重議檔期，如因此解約，相關已繳費用將無息退還，已

發生之費用由申請單位負擔。 

二、除前項原因外，申請單位以任何其他理由取消或更改檔期，則需扣除保證金

50%，但於活動日前15個工作日內通知者將扣除全額保證金。 

三、本館因緊急情形或臨時需要，必須收回場地時，得通知申請人改期或取消；如無

法改期者，無息退還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 

四、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並得隨時修正，經臺北市政府文化

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陸、 其他注意事項  

一、申請單位使用館內場地期間，所有人員進出皆須配戴本館派發之工作證。 

二、本館大門口至涼亭處皆屬古蹟本體，嚴禁臨停車輛停放，申請單位若有設備載運

卸裝需求，需自行安排處理。 

三、如申請單位申請使用場地 C.戶外庭園辦理市集者，須注意原則如下： 

（一）市集擺攤時間為週六、週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二）需於活動前1日完成市集攤位布置事宜(展售搭建設備需自備)，於活動結束

當日晚間8時前完成撤場及周圍環境整理清潔。 

（三）若遇連續2日活動，為維護公共安全，申請單位須於收攤時卸除攤位內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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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掛裝飾物品。 

（四）若無特殊理由不予提前撤場，如有違者，將扣除保證金50%。 

（五）若販售商品為食品、農產品，需提供檢驗合格標章，並確實標記商品成

分。食材管理方面，攤商供應膳食應採用國內在地豬肉之生鮮食材或肉類

半成品，或提供原物料來源非採使用萊克多巴胺之國家的豬肉之切結。販

售商品若遭查緝受罰，攤商需自行負責，本館保有取消違規申請單位場地

使用之權利 

（六）消費者如須外帶但未自備環保餐具者，攤商不得免費提供一次性餐具，且

其售價不得內含於消費者所購買之商品中(售價為餐盒2元；碗、筷子、湯

匙各1元)。 

（七）為配合臺北市政府推動電子支付政策，攤商應配合電子化支付政策設置支

付工具(信用卡、悠遊卡、手機行動支付等)，相關設備建置、網路連線、

費用清分等所需費用由攤商經營者自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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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北投溫泉博物館場地使用申請書 

收件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本館填寫 

申請單位  統編  

聯絡人  手機  

地址  電話  

E-mail  傳真  

發票抬頭    

※以上資料將使用於開立發票，請填寫正確資料※ 

匯款資料（此為保證金匯退帳戶，請務必填寫，並請提供帳戶影本） 
※保證金匯款及退款帳戶請務必相同，如發生匯款及退款帳戶不一致，須簽立退款切結書※ 

銀行  分

行 

 代碼  

帳號  戶名  

活動基本資訊 

1. 活動名稱 
 

2. 活動時間  

3. 活動類型 
Ex:舞蹈、音樂… 

※請檢附活動企劃書※ 

4. 預計參與人數  

5. 場佈時間 
 

6. 撤場時間 
 

7. 本案聯絡人  

8. 其他 

是否涉及商業性活動□是 □否 

是否涉及政治性活動□是 □否 

9. 電力 

是否需使用本館電力：□是□否；□110V、□220V 

預計使用之電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使用總電壓：＿＿＿V；總安培數＿＿＿A 

110V建議總瓦數1,500瓦以內、15安培 

220V建議總瓦數3,000瓦以內、15安培 

        使用場地 使用日期 時段 

早10:00-14:00 

午14:00-18:00 

核可時段 

（本館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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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視聽室 

每時段3,000元整（未稅） 

提供既有設備： 
1.投影幕(1個) 

2.折疊桌(5張) 
3.折疊椅(20張) 

 

 

□早   □午； 

共＿＿＿時段 

 

□ B.大廣間 

每時段3,500元整(未稅) 

提供既有設備： 
大廣間折疊椅凳(20張) 

 

 

□早   □午； 

共＿＿＿時段 

 

□ C.戶外庭園 

每時段5,000元整(未稅) 

 □早   □午； 

共＿＿＿時段 

 

可租借設備(編號/項目) 欲租借設備 租借數量 備註 

A.投影機：500/台。 

B.折疊桌：300元/張。 

C.折疊椅：50元/張。 

D.大廣間折疊椅凳：50元/張 
E.行動音響附麥克風2支(僅

限館內使用)：500元/台。 

 

填寫編號/項目  (1)折疊桌展開尺寸   

   122*74*86cm 

(2)折疊椅展開尺寸   

   46*52*73cm 

(3)行動音響支援 CD、USB 

   播放 

 

填寫編號/項目  

填寫編號/項目  

填寫編號/項目  

填寫編號/項目   

本 

館 

填 

寫 

保證金            元 繳納日期 年  月  日 

審核結果 □通過 □不通過 審核日期 年  月  日 

場地費合計 新台幣                        元整(含稅) 

※以下同意書請於確認場地費用及保證金後用印※ 

茲向貴單位申請使用場地，已詳閱本要點相關規定，租用期間願遵守本館場地申請使用

要點相關規定，如於使用後違反上開規定、未能即刻將場地回復原狀或損壞公物設施

時，願將所繳之場地保證金抵繳罰款或全權委託貴單位處理，處理後如有差額願無息多

退少補。 

此致 

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北投溫泉博物館 

 

申請單位：                              (簽章) 

負責人：                                (簽章) 

統一編號： 

聯絡人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8 
 

附件二 

切結書 
 

茲向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北投溫泉博物館租用                       ，謹具結保

證確實遵守下列事項，並依所提活動規劃確實執行且其法律責任非因此而免責： 

一、立書人願遵守本館場地申請使用要點（以下簡稱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 

（一）立書人原申請為非政治性或宗教活動，惟活動期間經本館查核有政治性活動或

為宗教活動者，除沒收保證金外，5年內不得提出申請本館場地使用。 

（二）立書人未依規定繳納場地使用費或保證金等費用者，3年內不得申請本館場地使

用。 

（三）立書人原申請為非商業性活動，惟活動期間經本館查核有商業行為者，除補收

場地使用費外，3年內不得申請本館場地使用。。 

（四）立書人如有下列情事，本館得立即停止其場地使用，並於3年內不得申請本館場

地使用： 

1. 危及本館古蹟建築、設備及人員安全者 

2. 無法遵守館內規範，造成本館場地秩序紊亂或危安事件者 

3. 活動內容與申請內容不符者 

4. 違反本要點有關規定事項者 

二、立書人應自行預留撤場時間，場地復原逾時者，本館得加收超時場地使用費。 

三、立書人應自行尋找梳化空間，如有置物需求，請統一放置於本館工作人員指定之位置，

並將物品排列整齊，本館不負保管責任。 

四、立書人如因活動需要，需變更本館內外相關物品陳設等情事，需於申請時一併提出，與

本館人員協商確認，活動當天恕不提供臨時場地變更。 

五、立書人應於活動前確實評估本館場地使用限制，並依活動企劃書確實執行安全管理機

制，如發生災害事故，由立書人負責與本館無涉。 

此致 

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北投溫泉博物館 

立書人：(蓋章） 

負責人：(蓋章） 

統一編號： 

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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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北投溫泉博物館場地配置圖 

室內空間：A.視聽室約15坪、B.大廣間約41坪(使用範圍如下框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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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空間： 

C.戶外庭園 (使用範圍如下橘色色塊所示) 

※使用戶外庭園，應保留「行人步道」空間(如圖紅色箭頭標示) 

 

 

 


